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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 FSBG2018020号

佛高新〔2018〕9 号

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
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促进汽车

产业链发展扶持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

高新区各办（局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促进汽车产业链

发展扶持办法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在执行

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反映，联系电话：

86683396。

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2018 年 5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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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促进
汽车产业链发展扶持办法实施细则

为进一步落实《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促进汽

车产业链发展扶持办法》（佛高新〔2014〕1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扶

持办法》”），促进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以下简称“佛山高

新区”）汽车及零配件产业的发展，推动南海“汽车城”发展战

略的实施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扶持办法相关概念的解释

《扶持办法》中明确在佛山高新区（南海园）范围内注册并

经审核部门认定，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及装配，投资强度及产销

利税均达到佛山高新区规定的独立企业法人可按照《扶持办法》

规定申请扶持措施。其中：

（一）《扶持办法》中“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南海园）

范围”是指“佛山市南海区中部片区分区规划[2011-2012]”中

的中部片区规划区域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《扶持办法》中“从事汽车零部件生产及装配的企业”

是指从事汽车相关行业的技术研发或产业化生产及相关配套服

务的企业，具体包括以下汽车零部件生产、装配及研发企业：

1.汽车关键零部件，如高效汽/柴油发动机、变速器、照明

系统、空调系统、制动系统、悬挂系统、转向系统、电控系统、

数字化仪表、汽油机增压器、电涡流缓速器、轮胎气压监测系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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怠速起停系统、车载充电设备等；

2.汽车电子控制系统，如发动机控制系统（ECU）、变速箱

控制系统（TCU）、制动防抱死系统（ABS）、牵引力控制（ASR）、

电子稳定控制（ESP）、网络总线控制、车载故障诊断仪（OBD）、

电控智能悬架、电子驻车系统、自动避撞系统、电子油门等；

3.新能源汽车相关零部件，如能量型动力电池组、电池隔膜、

电池管理系统、电机管理系统、电动汽车电控集成、电动汽车驱

动电机、插电式混合动力机电耦合驱动系统等。

4.轻量化材料应用（高强度钢、铝镁合金、复合塑料、粉末

冶金、高强度复合纤维等）、先进成形技术应用（激光拼焊板的

扩大应用、内高压成形、超高强度钢板热成形、柔性滚压成形等）、

环保材料应用（水性涂料、无铅焊料等）。

（三）《扶持办法》中“投资强度及产销利税均达到高新区

规定”是指参照国土资源部下发《关于发布和实施<工业项目建

设用地控制指标>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08〕24 号）文件中对

佛山市南海区用于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的用地投资强度相关

规定，申请企业对相关载体的投资强度须不得少于 3105 元/平

方米（以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验资报告或审计报告为审核依

据）。

（四）《扶持办法》中“租金补贴”是指经佛山高新区管理

委员会批准的，对用于企业生产、办公及企业经营配套的建筑物、

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建筑面积按照《扶持办法》规定发放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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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租金补贴，企业承租或自建的建筑物等建筑面积以载体不动产

登记证（房产证）或联合验收部门所出具的竣工验收证明文件记

载的数据为准，获得租金补贴的建筑面积应不包含空地面积和公

摊面积。

二、扶持办法的实施

（一）申请租金补贴的企业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：

1.申请租金补贴的项目载体为佛山高新区（南海园）范围内

的产业载体，具体包括申请人企业承租公有资产投资建设的厂

房、社会资金投资建设的厂房以及申请企业在承租佛山高新区

（南海园）范围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自行投资兴建的厂房。

2.企业所承租或自建的载体必须为证照齐备的合法建筑。

（二）租金补贴发放标准及计算方式

1.承租佛山高新区（南海园）范围内产业载体，包括公有资

产投资建设的厂房、社会资金投资建设的厂房的企业，按其租用

产业载体的面积，前三年分别按每平方米 5 元/月、3 元/月、2

元/月的标准给予企业租金补贴（计算租金补贴的载体面积最多

为 10000 平方米）；

2.在承租佛山高新区（南海园）范围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

上自建厂房的企业，按其自建厂房的建筑面积，前三年分别按每

平方米 5 元/月、3 元/月、2 元/月的标准，给予企业租金补贴（计

算租金补贴的载体面积最多为 10000 平方米）；

3.企业自第一次申请获批后新增租赁的面积或在租赁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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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新增自建厂房的面积与之前申请获批的面积合并计算，新增面

积补贴标准与第一次申请的执行标准保持同步，不再单独执行。

比如，第一年申请获批的补贴面积为 2000 平方米、补贴标准为

每平方米 5 元/月，获批后第二年符合申请条件的新增面积 3000

平方米，则第二年后补贴面积按 5000 平方米、补贴标准按每平

方米 3 元/月计算（计算租金补贴的载体面积最多为 10000 平方

米）。

具体计算方法如下:

获批企业第一年租金补贴=企业首次申请获批补贴的载体面

积×5 元/月/平方米×12 个月+当年获批补贴新增面积×剩余补

贴月份×5 元/月/平方米

获批企业第二年租金补贴=企业上一年度申请获批补贴的载

体面积×3 元/月/平方米×12 个月+当年获批补贴新增面积×剩

余补贴月份×3 元/月/平方米

获批企业第三年租金补贴=企业上一年度申请获批补贴的载

体面积×2 元/月/平方米×12 个月+当年获批补贴新增面积×剩

余补贴月份×2 元/月/平方米

（三）申报及评审认定程序

佛山高新区成立了“佛山高新区促进汽车产业链发展扶持资

金项目审核小组”（以下简称“审核小组”），由佛山高新区管理

委员会、经济发展和科技局、投资促进局、国土规划和城市建设

局、财政局等各单位人员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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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小组下设小组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小组办公室”）。小组

办公室设在佛山高新区投资促进局，负责企业咨询、实施细则解

释、申请资料收集及初审等。

项目评审认定程序为：

1.项目评审认定包括资格初审、书面评审、现场考察、项目

公示等程序。

2.资格初审。由小组办公室依照《扶持办法》及本实施细则

对申报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，依照项目申报条件，对材料的

真实性和完备性进行审查。

3.书面评审。将申报单位提交的材料提交审核小组讨论认定

补贴资格。对经书面审核发现不符合获取租金补贴的企业，由小

组办公室书面告知其不予通过的原因。

4.现场考察。由审核小组办公室在资格审核后，由工作人员

到企业申报的产业载体进行现场查看，对项目申报资料的真实

性、客观性和科学性，并拍照留底。

5.项目公示。由审核小组办公室对拟发放租金补贴的单位、

拟发放补贴的载体面积在佛山高新区网站上对外进行公示，公示

日期为5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接到相关举报和质疑的，由审核小

组负责调查、核实并处理。

6.资格认定。公示项目经公示无异议的，以审核小组名义出

具认定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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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在本实施细则有效期内每一公历年内

均可申请一次。经审核小组办公室书面通知不予通过申请的企

业，在当年（公历年）不得再次申请。

小组办公室每年对已获得资格审核的企业进行年审，申请企

业应自审核批准起一年后的第一个月内提出资格核定年审申请。

未通过资格核定年审的企业或未按照本实施细则要求提出年审，

将被取消其余下年度申请补贴的资格，且企业不得再次就已获得

租金补贴的载体申请扶持。

三、申请租金补贴所提交的材料

（一）申请单位须提交以下资料：

1.《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扶持汽车产业链发

展申请表》（原件）（附件 2）；

2.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复印件）；

3.租用场地合同书、租金发票（复印件）；

4.企业简介、投资及经营情况说明，以第三方出具的验资报

告作为投资情况说明的附件（原件）；

（二）以下材料申请企业可根据实际选择其中之一提交：

5.企业承租的产业载体不动产登记证或联合验收相关部门

出具的竣工验收合格证明（复印件）；

6.企业在承租农村集体用地上自建厂房的报建批准资料及

联合验收相关部门出具的竣工验收合格证明（复印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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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以上资料一式四份，须加盖公章确认，同时提交材料

时须备原件核对。

四、附则

（一）本实施细则从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

月 30 日。相关法律、法规依据变化或有效期内实施情势变化时，

可依法评估修订。

（二）本实施细则由佛山高新区投资促进局负责解释。

（三）本实施细则补贴标准中提到的“前三年”是指申请企

业首次获得资格核定之日起开始计算的三个顺延年度。

（四）在本实施细则有效期内首次申请成功的申请企业，其

后两年内可继续申请资格核定年审，通过年审的企业仍可享受扶

持办法相应优惠。

（五）对项目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，提交虚假材料骗取租金

补贴的，将视情节轻重采取通报、撤销资金项目、追缴支持资金

和取消 3 年内各类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扶持奖励申报资格，

并由相关单位依法处理。

附件: 1.佛山高新区南海园规划范围示意图

2.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扶持汽车产

业链发展申请表

3.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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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佛山高新区促进汽车产业链发展扶持资金项

目审核小组的通知（佛高办〔2017〕129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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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佛山高新区南海园规划范围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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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扶持汽车产业链发展申请表

单位（盖章）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单位名称：

地址：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企业产值或销售额： 万元 创税额： 万元

申请奖励类别：

申请奖励金额： 万元

佛山高新区投资促进局(审核小组办公室)初审意见：

经办人：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现场审核情况：

备注：1.“企业产值或销售额”和“创税额”一栏请填写截止申请日期为止一年内数据；

2.“申请奖励类别”一栏请按此填写：首次申请/第二次申请/第三次申请；

3.“申请奖励金额”一栏除填写总金额外，还须注明申请的补贴面积和对应的优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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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依申请公开

佛高办〔2017〕129 号

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成立佛山高新区促进汽车产业链

发展扶持资金项目审核小组的通知

高新区各办（局）、各社会管理处、镇机关各办（局），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《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促进汽车产业

链发展扶持办法》（佛高新〔2014〕1 号），现成立佛山高新区促

进汽车产业链发展扶持资金项目审核小组（下称“审核小组”），

主要负责申请企业资格审核认定、资金使用管理等工作。具体成

员如下:

组 长：李满光 高新区党工委委员、管委会专职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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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组长：甘勇钊 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局长、镇委委员

成 员：吴淑仪 高新区财政局局长、镇委委员

何宇聪 高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局局长、镇委委

员、副镇长

朱慧斌 高新区国土规划和城市建设局局长、南海

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副局长、镇委委员

陈 玲 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

审核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高新区投资促进局，办公室主任由陈

玲同志兼任。办公室主要负责企业咨询、实施细则的解释、申请

资料收集及初审等工作。

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2017 年 11 月 21 日

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11月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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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佛山市法制局。

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5月2日印发


